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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69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智慧能源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9-011 

债券代码：136317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5智慧 01 

债券代码：136441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5智慧 02 

债券代码：143016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7智慧 01 

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向控股股东收购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收到上

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收购股权事项的问询

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0094号），现将函件内容公告如下： 

2018 年 7 月 2 日，你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以 7.28 亿元向公司控股股东远东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远东控股）收购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京航安）49%股权。协议约定，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控股

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%，控股股东在收到股权转让款的 50%后的二十个工作日

内办理股权过户。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向控股股东支付了 3.64 亿元，但由

于京航安 49%股权一直处于质押状况，因此上述股权未能过户。2019年 1月 12日，

公司发布进展公告称，上述股权仍未能过户，但目前京航安董事会成员及运营人员

无远东控股委派人员，日常管理由上市公司全面控制，公司已实质取得其 49%的股

权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规定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核

实和补充说明。 

一、请公司向控股股东核实京航安 49%股权具体质押情况、至今无法解除质押

的原因以及后续解除质押并办理过户的安排。 

二、请公司明确知晓上述股权短期内无法解除质押的具体时点，控股股东是否

及时履行相关告知义务。对于本次收购，董事会是否已进行充分的调查，公司是否

存在明知质押无法解除、股权无法过户仍向控股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。 

三、对于上述股权过户事项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切实可行、明确的解决方案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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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有保障公司资金安全的具体措施。请明确公司在已经控制京航安 51%股权且目标

股权短期内无法过户的情况下，仍进一步收购京航安股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 

四、针对收购及后续股权转让事项，请核实相关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

否已勤勉尽责，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。 

你公司应当明确、有针对性的回复问询函中内容、并请独立董事对于上述事项

逐项发表专项意见。请公司于 2019年 1月 22 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并履

行信息披露业务。 

对于问询函的上述问题，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核实相关情况，及时予以回

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


